
2021 年 9 月，国务院批复了 《“十四五”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台的首个针

对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特殊类

型地区振兴发展的五年规划，意义重大。

一、《规划》出台背景

（一）特殊类型地区的主要功能和特点。特

殊类型地区包括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

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

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这些地区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地理分布上，这些

地区大多交通不便又高度重合。革命老区大多

位于山区和多省交界地区；边境地区处于我国

交通的末梢；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

地区大多距离城市群、都市圈较远，交通不

便，大多也是欠发达地区。二是在经济发展

上，面临特殊发展困难。受自然、历史等因素

影响，这些地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现突出

的地区，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区

域。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

退化地区大多属于传统农业地区，工业化水平

普遍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资

源枯竭型地区、老工业城市主要面临产业升级

和城市转型的挑战。三是在功能定位上，承担

特殊支撑功能。革命老区是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的重要承载地，边境地区是确保国土安全的前

沿阵地；生态退化地区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是维护国家能源

资源安全、产业安全的重要区域。这些地区对

维护国家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

源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二）研究编制《规划》的时代背景。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欠发达地

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生态退化地区、资源

型地区、老工业城市调研，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

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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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2年是“十四五”的第二个年

头，在已经开启的新征程上，社会治理领域还有很多需要研究、探析、展

望的课题，本期专题聚焦于此，期望更多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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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支持特殊类

型地区加快发展，并单列篇章对特殊类型地区振

兴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三五”时期特殊类型

地区振兴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决战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胜利，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迸发新活

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生态退

化地区治理和生态补偿取得积极进展，资源型

地区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老工业城市新旧动

能加快转换，这些重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为进一步支持特殊类型地

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按照“十四五”国家

级专项规划编制安排，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

门、有关省区组织编制了 《“十四五”特殊类

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

二、《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统筹谋划，确定《规划》“总—分—

总”的总体框架。《规划》作为第一个全国特殊

类型地区振兴五年规划，考虑到特殊类型地区

涉及范围广，空间分布重叠，同时这些地区既

面临共性的困难，也面临个性化问题。我们提

出，以编制实施 《规划》 为引领，构建新时代

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1+N”政策体系。也

就是说，把 《规划》 作为“十四五”时期支持

全国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纲领性文件，主要明

确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目标定位、重点区域和

共性任务。在此基础上，分类型区制定欠发达

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

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振兴发展的政策文

件，细化支持各类型区发展的政策举措，共同

形成新时代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政策体系。

按照这一定位，确定了《规划》“总—分—

总”的总体框架结构。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

包括第一章，主要描述规划背景、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发展目标等；第二部分是重点任

务，主要包括第二至第七章，分章节明确了六

个类型区的规划范围和重点任务；第三部分是

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第八至第九章，主要是完

善支持政策，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

鼓励各方参与等，同时将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试点示范、重点园区等作

为保障措施统一描述。

（二）分类施策，《规划》分类明确各类型

区的重点任务。各类型区发展基础不同，在共

性困难和问题基础上，也面临一些个性化问

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有的是发展中的困难，有

的是转型中的困难，有的是体制性和机制性问

题，有的是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为此，《规

划》 精准分析各类型区面临的问题，明确了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政策，增强了政策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加大欠发达地区帮扶方面。《规划》 指

出，欠发达地区要以西部脱贫地区特别是“三

区三州”为重点，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完

善后续扶持责任体系。统筹各渠道资金支持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进一步提升完善安置区

配套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产业，帮

扶搬迁群众产业就业。同时，加大以工代赈实

施力度，将以工代赈实施范围拓展至以脱贫地

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持续实施消费帮扶，

加快形成消费帮扶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方面。规划提

出，统筹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规划》首次明确

了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的功能定位，同时设

立了革命老区特色产业和产业园区、革命遗址

遗迹和纪念设施专栏。《规划》要求，支持革命

老区加强跨省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和特色产

业，加快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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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方面。《规划》提

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大对边境建设精准

支持力度，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人口和经济支撑能力，确保边疆巩固和边

境安全。《规划》 要求，支持边境重点城镇建

设，大力推动沿边开放，完善沿边地区各类开

发开放平台布局，提升发展水平。

在推进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方面。《规

划》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五个重点治理区

域，《规划》 提出，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利用沙

漠、戈壁、石漠化以及荒坡荒滩等地区发展光

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探索可再生能源发展

与流域治理、生态修复、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

合的新模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和重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推动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方面。《规划》

明确，要促进各类资源型地区特色发展，支持资

源枯竭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深入推

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引导独立工矿区改造提

升，鼓励资源富集地区创新发展，推进资源开发

与转型，并提出了资源型地区转型的重大工程。

在支持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方面。《规划》

提出，积极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支

持全国 120 个老工业城市经济整体转型。支持

做精做强支柱产业，建设产业名城。支持加快

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规划》 明确，开展工业遗产资源认定管

理，推进重点保护展示，打造生活秀带。

（三） 强化支撑，《规划》明确了一批保障

措施。《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支持特殊

类型地区振兴的保障措施和政策支撑体系，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鼓励各方参

与，形成推进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强大合力。

一是明确了一批支持政策。《规划》 提出，

要完善资金支持政策，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

度，强化人才就业扶持政策，重点支持改善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二是明确了一批试点示

范和重点园区。《规划》提出，要大力支持特殊

类型地区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园区，积极支持欠发

达地区、革命老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支持资源

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加大力度支持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建设。三是明确了长效工作机制。

《规划》明确，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

域重大战略、编制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制定

区域政策和协调重大区际利益关系等过程中，

要统筹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提

出，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继续依托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

生态保护补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等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重大事项。

三、推动《规划》落实的总体考虑

下一步，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有关部门

应不断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共

同推动形成新时代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

“1+N”政策体系，支持欠发达地区、革命老

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

老工业城市更好解决自身困难，持续增强内生

发展动力，开拓振兴发展新局面。

一是积极完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加快组

织落实《规划》明确的各项政策，加快出台支持

各类型区振兴发展的配套政策文件，及时组织召

开相关部际联席会议和部际沟通协调会议，分类

明确年度重点工作，构建新时代支持特殊类型地

区振兴“1+N”政策体系。二是积极指导编制省

级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指导和支持各省区市完

善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工作机制，明确本省

区市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群，明确本

省区市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试点示范。

三是加大《规划》宣传解读力度。加强系统培训

和现场经验交流学习，总结推广有关地方好的经

验做法，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

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责任编辑：傅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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